附件5：
芜湖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、首次注册

提交材料目录及有关事项

一、首次注册

初次聘用为教师的在岗教师

1.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一式2份（通过中国教师资格网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网上报名系统打印）；

2.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和复印件1份；

3.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（见附件1，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）；

4.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证明（见附件3）；

5.公办学校聘用教师、民办学校教师提交近一年的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。
本方案实施前已经任教的在岗教师

1.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一式2份；

2.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和复印件1份；

3.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；

4.所在学校出具的胜任教育教学工作证明（见附件4）；

5.公办学校聘用教师、民办学校教师提交近一年的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。
二、定期注册

1.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一式2份；

2.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和复印件1份；

3. 学校或主管部门聘用合同；

4.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三个等次）；

5. 五年的各年度考核证明（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合格、基本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次）；

6.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教师培训证明（继续教育证书）；

7.公办学校聘用教师、民办学校教师提交近五年劳动合同复印件各1份。
三、有关事项

1.教师提交的注册申报材料首先由教师所在学校进行审核确认，并集中存放，再按照教师管理权限以学校为单位集中由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（审核的方式由各县区自行确定），审核完毕后，除上报《芜湖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一览表》（系统导出打印）外，其余材料由教师所在学校统一存档保管。

2.学校务必做好注册申报材料的存档保管工作，特别是证书原件切勿丢失。

3.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由教师所在学校负责保管，待省教育厅对注册申请完成终审后，教育行政部门会发放给学校“注册贴”，请学校将“注册贴”贴在在申请人《教师资格证书》的备注页上，并集中报送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盖章生效后发还教师本人。

4.学校应将申请人的注册申报材料按要求和顺序整理，每位申请人材料用一个夹子夹好，不用装档案袋，并将下图作为每位申请人材料的封面。





芜湖市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材料





      


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度：              


学  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注册种类：（(首次、(定期） 








材料目录


(请在提供的对应条目后括号内画“√”)


学校审核   主管部门审核


1.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申请表》一式2份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2.《教师资格证书》原件和复印件1份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3.所在学校出具的师德表现证明1份  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4.所在学校出具的胜任教育教学工作证明1份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5.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证明1份        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（首次注册新教师提交4，首次注册已在岗教师提交5）


6.聘用合同复印件1份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7.五年年度考核证明1份  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8.继续教育证书原件1份  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（定期注册教师须提供6.7.8）


劳动合同复印件1份                     （  ）      （  ）


（公办学校聘用教师、民办学校教师提交9）








学校审核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主管部门审核人签字：








